大武口区田间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大武口区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充分发挥工程的综合效益，保障工程安全和农业农村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工程管理体制及管护规范的工程运行机制，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结合大武口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各负其责的原则，执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管理，谁使用、谁维修”的原则。由乡镇、街道与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签订管护协议,明确管理和使用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条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承担所管辖区内灌溉设施的保值增值的义务，负责对工程进行巡护、维修、养护，及时清理渠道淤积、除草。
第四条  骨干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由水务部门负责争取资金组织实施；春、秋两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乡镇、街道组织辖区用水户对灌溉渠道进行清淤疏通，确保灌溉供水畅通。
第五条  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要对管辖区内渠道及水利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水毁等问题应及时组织修复。在灌溉过程中如遇突发影响灌溉事件，需维修资金在1万元以上的，由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请示乡镇、街道负责人同意后立即组织实施，后补充完善相关手续。
第六条  土地流转大户或土地经营公司田间水利设施由土地流转大户或者土地经营公司运行管护。

附则 ： 

第七条  本办法由大武口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12月31日。


